附件2

《钦州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
（2022-2030年）
修编》起草说明

一、修编背景及必要性
渔港经济区是在建设现代渔港的基础上，密切结合城镇建设和产业集聚，使之形成以渔港为龙头、城镇为依托、渔业为基础，集渔船避风补给、鱼货交易、冷链物流、精深加工、海洋药物、休闲观光、城镇建设为一体，区域产业结构平衡、产业层次较高、辐射效应明显的港产城一体化沿海现代渔业经济区。建设渔港经济区有利于促进渔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向海经济发展。
2018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全国沿海渔港建设规划（2018-2025年）》，推动形成全国10大沿海渔港群93个渔港经济区，钦州渔港经济区纳入国家规划。根据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坚定不移高质量发展向海经济的工作部署，加快推进钦州渔港经济区规划建设，2022年11月24日，市人民政府印发《钦州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2022-2030年）》（钦政办〔2022〕37号）（以下简称《原规划》）。2022年12月，我市申报了2023年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试点项目，但未获批复实施。
2023年3月31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试点的通知》（农办渔〔2023〕8号）对试点项目建设内容作出了调整，取消人文渔港的建设内容，增加平安渔港中的渔业行政执法机构驻港监管业务用房等建设内容，调整后的建设内容为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绿色渔港、产业渔港。2023年7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下达专项工作经费，继续支持我市申报2024年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试点项目。由于《原规划》已不符合新的申报要求，需要对《原规划》进行修编，重新调整优化渔港基础设施和渔港产业项目，实现更科学的渔港经济产业布局，让规划更符合项目申报和实施要求。修编后向农业农村部申报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试点项目，以便较好地推动钦州渔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修编过程
（一）研究修编文本。2023年9月，我局委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工程研究所启动规划修编工作。根据申报要求，结合渔港数模分析研究成果及我市渔业产业发展实际，经反复研究、修改，于2023年12月编制形成了《钦州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2022-2030）修编》（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钦州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2022-2030）修编》（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局于2023年12月6日发函征求相关单位意见，还组织工作协调会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建议24条，其中采纳16条，不采纳8条。经过修改和完善，形成了《钦州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2022-2030）修编》（评审稿）。2023年12月18日，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局召开《钦州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2022-2030）修编》专家评审会，并通过了评审。修编单位按照专家组评审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钦州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2022-2030年）修编》（报审稿）。
（三）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23年12月28日，在我局局网站公示规划修编的主要内容和图件，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未收到相关修改意见。
（四）专题会研究规划修编。2024年1月19日，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对《钦州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2022-2030年）修编》进行专题研究。会后我局根据专题会精神，修改形成了《钦州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2022-2030年）（修编）》（报批稿）。
三、主要修编内容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试点的通知》（农办渔〔2023〕8号）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对《原规划》的编制依据、规划内容、重点项目以及空间布局进行适当的少量调整。具体如下：
（一）调整和更新规划编制依据。删除了失去时效性的政策和规划，增加《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试点的通知》（农办渔〔2023〕8号）等文件和规划。
（二）调整规划内容。删除《原规划》中人文渔港的内容，调整后的建设内容为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绿色渔港、产业渔港。
（三）调整规划重点项目
根据项目申报新规定及实际发展需求，删除《原规划》中的8个项目（其中人文渔港1个，产业渔港7个），新增产业渔港项目3个。调整后规划重点项目26个（原规划31个），总投资估算为131.27亿元（原规划143.3亿元），其中公益性投资4.06亿元，经营性投资127.21亿元。
1. 删除《原规划》人文渔港相关建设内容及项目1个。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试点的通知》（农办渔〔2023〕8号）的规定，须删除人文渔港的建设内容，因此删除《原规划》中的滨海沿线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的相关内容。
2. 删除《原规划》中与产业渔港建设内容不符的项目1个。钦州市龙门岛陆岛运输码头工程项目主要是建设杂货码头和客运泊位，不符合项目申报新规定，因此在修编时予以删除。
3. 删除《原规划》不符合新申报要求的项目3个。钦南区临港特色农产品（辣椒、海产品）仓储冷链物流配送中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农产品仓储冷链物流配送，海产品占比较低；中国-西部沿海粮食产业园-水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园区项目及钦南区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离渔港较远。这类项目已在犀牛脚中心渔港周边新增规划布局钦州.宁波—东盟国际海洋产业园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了水产品仓储、冷链物流、精深加工等。该项目计划纳入3年期项目实施方案，已具备开工建设的条件。此外，《原规划》中的陆海新通道综合冷链物流钦州港基地项目的建设内容也包括水产品冷链物流功能，该项目也计划纳入3年期项目实施方案，且已开工建设。综合考虑钦州海产品产量、运输成本等因素，没有必要再布局相类似的项目，因此在修编时删除上述3个项目。
4. 删除《原规划》中已完工的项目2个。《原规划》在钦州金窝工业园布局的水产饲料园区项目，已竣工投产；在大榄坪作业区规划布局的钦州港冷链保税交易中心的规划年限为2021-2023年，现已建成投产。上述项目不符合项目申报要求，因此在修编时予以删除。
5. 增加建设条件更为成熟的项目3个。《原规则》中的钦州大蚝标准化规模生态示范养殖、加工及观光旅游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未开展，建设条件未成熟，在修编时予以删除。增加钦州市高效设施渔业养殖基地、茅尾海生态养殖综合整治提升项目和钦南区龙门港镇海鲜加工冷链物流基地等3个项目。这3个项目建设内容符合产业渔港建设要求，且均已完成项目立项、环评意见、用地用海预审等前期准备工作，并计划纳入3年期项目实施方案，因此在修编时将其纳入规划。
6. 调整平安渔港建设内容。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试点的通知》（农办渔〔2023〕8号）精神，增加犀牛脚中心渔港驻港监管业务用房等建设内容；根据渔港数模分析研究成果及发展需求，增加龙门一级渔港南村码头修复工程等建设内容。
（四）调整规划布局。由于调整了建设内容及部分重点项目，将《原规划》空间布局的“一心一轴两带五园”调整为“一心一轴两带四园”。
（五）调整更新现状数据。根据修编时间节点，对渔业等数据进行了调整更新。
（六）调整规划年限。调整规划期限为2024-2030年，其中近期2024-2026年；远期2027-2030年。
（七）调整相应的投资数额。《原规划》布局项目31个，总投资143.3亿元。修编后删除不符合新规定项目8个涉及投资38.78亿元；增加项目3个涉及投资24.996574亿元，调减项目6个涉及资金32.486243亿元，调增项目2个涉及资金45.3847亿元，保持不变项目15个涉及项目资金28.4亿元。因此，修编后布局项目26个，总投资131.27亿元，比原规划减少12.03亿元。
除上述调整外，其他内容与原规划保持一致。
[bookmark: _GoBack]四、其他事项
（一）根据有关规定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要求，《钦州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2022-2030年）修编》报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后需重新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实施。
（二）根据申报2024年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有关时间要求，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要求我市于2024年2月2日前重新印发《钦州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2022-2030年）修编》，以便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时向农业农村部提交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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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1
《钦州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2022-2030年）修编》项目主要变化对比表

	项目类别
	重点项目
	项目变化情况及理由

	
	原规划
	修编后
	

	
	序号
	名称
	总投资（亿元）
	序号
	名称
	总投资
（亿元）
	

	一、平安渔港
	1
	犀牛脚中心渔港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
	3
	1
	犀牛脚中心渔港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
	1.821994
	根据渔港数模分析，调整码头长度建设等内容，减少投资。

	
	2
	龙门渔港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
	0.5
	2
	龙门渔港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
	0.5347
	根据渔港数模分析及实际建设需要，微调整项目投资。

	
	3
	乌雷蛳螺避风锚地建设项目
	0.4
	3
	乌雷蛳螺避风锚地建设项目
	0.4
	不变

	
	4
	沙角一级渔港建设项目
	0.3
	4
	沙角一级渔港建设项目
	0.3
	不变

	
	5
	勒沟泾避风锚地
	2.3
	5
	勒沟泾避风锚地
	2.3
	不变

	二、产业渔港
	6
	钦州.宁波—东盟国际海洋产业园（一期）
	6.22
	6
	钦州.宁波—东盟国际海洋产业园（一期）
	44.85
	根据建设发展需要，调整投资建设金额。

	
	7
	龙门渔港陆域产业设施项目
	2.8
	7
	钦南区龙门港镇海鲜加工冷链物流基地项目
	0.764249
	项目更名。根据建设需要，调整投资额。

	
	8
	钦州市水产苗种繁育产业园
	3
	8
	钦州市水产苗种繁育产业园
	3
	不变

	
	9
	养殖后勤补给基地
	1.1
	9
	养殖后勤补给基地
	1.1
	不变

	
	10
	金窝水产饲料产业园
	2
	
	
	
	删除。理由：该项目已竣工投产，不符合项目申报条件。

	
	11
	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项目
	2
	10
	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项目
	1
	财政补助资金有限，减少建设投资。

	
	12
	钦州大蚝标准化规模生态示范养殖、加工及观光旅游一体化项目
	17.38
	
	
	
	删除。理由：项目未开展前期工作，建设条件未成熟。建设内容与新增的茅尾海生态养殖综合整治提升项目基本相同。

	
	13
	钦南区大蚝产业园
	3.5
	11
	钦南区大蚝产业园
	3.5
	不变

	
	14
	钦南区陆基养殖设施改造项目
	20
	12
	钦南区陆基养殖设施改造项目
	8
	根据当前陆基养殖投资意愿，调整投资额。

	
	15
	三娘湾南抗风浪网箱养殖区
	40
	13
	三娘湾南抗风浪网箱养殖区
	20
	根据当前养殖投资意愿及造价，调整投资额。

	
	16
	钦州港青菜头南浅海滩涂养殖区
	2.1
	14
	钦州港青菜头南浅海滩涂养殖区
	2.1
	不变

	
	17
	钦州市龙门岛陆岛运输码头工程
	3
	
	
	
	删除。理由：不符合项目申报新规定。

	
	18
	勒沟泾产业园大蚝交易区
	1.6
	15
	勒沟泾产业园大蚝交易区
	0.9
	根据实际建设需要，调整投资额。

	
	19
	勒沟泾产业园水产品冷链加工综合区
	5
	16
	勒沟泾产业园水产品冷链加工综合区
	5
	不变

	
	20
	中国—西部沿海粮食产业园—水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园区
	4
	
	
	
	删除。理由：离渔港较远，且在犀牛脚中心渔港布局有类似项目。

	
	21
	钦州港冷链保税交易中心
	2.9
	
	
	
	删除。理由：该项目规划年限为2021-2023年，现已建成投产。

	
	22
	陆海新通道综合冷链物流钦州港基地
	4
	17
	陆海新通道综合冷链物流钦州港基地
	4
	不变

	
	23
	中马产业园海洋渔业研发基地
	1.1
	18
	中马产业园海洋渔业研发基地
	1.1
	不变

	
	24
	钦南区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4.5
	
	
	
	删除。理由：项目地点远离渔港，不纳入规划。

	
	25
	钦南区临港特色农产品（辣椒、海产品）仓储冷链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2
	
	
	
	删除。理由：项目主业为农产品，海产品占比较低，不符合纳入规划。

	
	26
	勒沟泾渔人码头项目
	1.5
	19
	勒沟泾渔人码头项目
	1.5
	不变

	
	27
	龙门港休闲垂钓游艇基地
	3.5
	20
	龙门港休闲垂钓游艇基地
	3.5
	不变

	
	28
	七十二径休闲渔业旅游区
	0.3
	21
	七十二径休闲渔业旅游区
	0.3
	不变

	
	
	
	
	22
	钦南区设施渔业示范区项目
	0.25
	新增。理由：当前设施渔业养殖发展快，符合养殖支持政策。

	
	
	
	
	23
	钦州市高效设施渔业养殖基地
	2
	新增。理由：项目已完成立项、环评意见、用地用海预审等项目建设前期准备工作，符合相关规划要求，且计划纳入钦州渔港经济区项目3年期项目实施方案。

	
	
	
	
	24
	茅尾海生态养殖综合整治提升项目
	22.746574
	新增。理由：同上。

	三、人文渔港
	29
	滨海沿线乡村振兴示范带
	3
	
	
	
	删除。理由：渔港经济区建设要求取消了人文渔港建设内容。

	四、智慧渔港
	30
	智慧渔港
	0.2
	25
	智慧渔港
	0.2
	不变

	五、绿色渔港
	31
	绿色渔港
	0.1
	26
	绿色渔港
	0.1
	不变

	合计
	
	
	143.3
	
	
	131.26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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